
````````````````````````````````````
`
`
`
`
`
`

````````````````````````````````````
`
`
`
`
`
`

�

��

�
妓妓妓妓妓妓妓妓妓妓妓妓妓妓妓妓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

欢颜之悲哀，人性之背离

颜如玉，命如纸，介绍妓女的来源，接客方式，妓女的日常生
活，房中秘诀和梳弄，港台妓业，��年代大陆妓业的死灰复燃。

【旧上海的三等妓院，主要有“咸肉庄”、“开门堂子”、“花烟间”等类，属下等妓

院。

咸肉庄，因最早开设的人姓韩，又名韩庄。在这种妓院里，妓女犹如小菜场里出售

的“咸肉”，价格低廉，任人宰割。门内往往挂有妓女的照片，由嫖客挑选。出入这类

下等妓院的大都是黑社会中的地痞、流氓及土匪之类的社会渣滓。

花烟间，是妓女侍候嫖客吸毒、住宿的鸦片烟馆。在清同治末年，上海南北两市鸦

片盛行，烟馆林立。其中有一种烟间，雇用女子为烟客装烟，以广招徕，名叫“女子烟

间”。嫖客费银一二角，就可为所欲为。至光绪末年，清政府厉行禁烟，老鸨便罗致此

辈装烟的女子迁到租界上秘立门户，从事卖淫勾当，以沿用旧名“花烟间”作幌子。】

【在妓院中，流行“打猫不打身”这种极其残酷而又毒辣的刑法。所谓“打猫不打

身”，就是将妓女的四肢捆绑在床上，把一只猫放在她的裤裆内，然后扎紧裤脚和裤管，

用竹棍打猫。猫受疼自然在妓女裤裆内挣扎，用利爪在妓女下体乱抓，使妓女不堪忍

受，最后讨饶屈服。这种毒刑，既使妓女受刑屈服于老鸨的淫威，又不影响妓女以后出

面接客，真可谓是妓家的毒辣“发明”。】

【所谓火灼，就是用烧红的铁针、铁条或用竹签灼刺妓女的臀部。晚清《点石斋画报》

卯集中就载有这样的虐妓惨闻：“苏城仓桥堍恶鸨王妪者，有养女名囡囡，颇具丽质，妪

固欲倚为钱树子也。然女虽习处勾栏而性耽幽静，不能博巨商大贾欢，妪怒其不率教，竟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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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引言：循名责实话妓女

一

��定义

“妓女”这一名词，在现代人的眼光中，往往与卖淫联系在一起。如《辞海》解释

说：“妓女，旧社会中被迫卖淫的女子。”然而，从中国妓业发展的历史来看，这种解释

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从语源来看，妓女并非是一种以卖淫为业的女子，而本以歌舞为务。如《说文解

字》曰：“妓，妇人小物也。”段玉裁注：“今俗用为女伎之字。”魏人张揖的《埤苍》释

“妓”为美女。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则说：“妓，女乐也。”此后的《正字通》、《康熙

字典》等也释“妓”为“女乐”。

“女乐”在古代往往是指姿容美丽、擅长歌舞音乐的女子。如《管子·轻重甲》：“昔

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盐铁论·力耕》：“昔桀女乐充宫室，文

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

又，“妓”字在古代与“伎”、“技”等字通用。如《新唐书·元载传》：“名姝异伎，

虽禁中不逮。”《书·泰誓》：“无他技。”《释文》：“本亦作伎。”这里的“技”，便是指妓

女在音乐舞蹈及杂甩等娱乐艺术上的技艺；“伎”是戏舞技艺和习此艺之人。

“妓”（伎）字在古代还常与“娼”、“倡”等字合用，也指从事歌舞艺术的女子。如

《后汉书·梁冀传》：“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旧唐书·天竺国传》说：

“百姓殷乐家有奇乐娼妓。”

另外，从“妓女”一词的最早使用情况来看，也是指从事歌舞艺术的女子。如《后

汉书》卷六十四《梁统传附梁冀》：“因行道路，发取妓女御者。”《后汉书》卷七十二

《济南安王康传》：“（刘）错为太子时，爱康鼓吹妓女宋闰，使医张尊招之。”

由此可见，“妓女”一词的早期含义与现代相差甚远，是指一种主要从事音乐歌舞

艺术以供人娱乐的女子，卖淫并非是她们的本业。

现代意义上的“妓女”一词，主要是指以出卖自己的肉体来换取嫖客钱财的市妓。

它始于唐宋，形成于明清。明代谢肇淛《五杂俎》说：“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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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

亦可怜矣！”正是明中叶以后这种现象的盛行，才使“卖淫”成为“妓女”的同义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妓女职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卖艺为
主的阶段（自夏商至魏晋南北朝）；（�）色艺兼重的阶段（隋唐宋元时期）；（�）卖淫为
主的阶段（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此，我们可以给妓女定下这样一个概念，

即：妓女是一种出卖自己的色艺来换取钱物的女子。

��范围

妓女的范围，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来划分。

首先，从妓女的卖淫程度来看，可以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上的妓女，是以营利

为目的，公开出卖自己的色艺，以供他人淫乐。而广义上的妓女，还包括许多变相的妓

女，如近代上海的咖啡馆女茶房、游戏场女招待、按摩院女侍者等，她们虽不公开卖

身，但暗中大都以卖淫为副业。

其次，从妓女的卖淫内容来看，也可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上的妓女，是指传

统概念中以性交为内容的性与金钱之间的交易。而广义上的妓女，还包括为嫖客提供各

种色情服务的行为，如今日的“三陪女”（或曰“陪酒女郎”），便属于这一种。

��称谓

妓女的称谓，名目繁多，不胜枚举。现就其常见的几种简述如下：

（�）神女。源出于战国时期楚国文学家宋玉所撰的《神女赋》和《高唐赋》。《神女
赋》有：“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高唐赋》序：“（怀王）梦见一妇人曰：

‘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后人遂据此称

妓女为神女，如唐代李商隐诗云：“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

（�）夜度娘。《乐府诗集》卷四十九《夜度娘》：“夜来冒霜雪，晨去履风波。虽得
叙微情，奈侬身苦何。”

（�）风声妇人。五代南唐刘崇远《金华子》卷上：“高燕公（骈）在淮南日，任江
扬宰，有弟，收拾一风声妇人为歌姬在舍。”又，宋代王谠《唐语林》卷七：“（牛僧孺

谓杜牧）曰：风声妇人若有顾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独游。”

（�）顶老。对妓女的一种轻薄的称呼，为宋元以来江湖上的隐语。明·徐渭《南词
叙录》：“顶老，妓之诨名。”《金陵六院市语》：“小娃子曰顶老。”《醒世恒言》第三十一

卷：“他是两京诗酒客烟花杖子头，唤作王倩。却是张员外说得着的顶老。”

（�）苦海人。《聊斋志异·彭海秋》：“君勿以风尘可弃，遂舍念此苦海人。”
（�）小姐。《陶朱新录》：“吏部侍郎陈彦修，有侍姬曰小姐，气羸多病。”《夷坚三
志己》卷四《傅九林小姐》：“傅七郎者，蕲春人。其第二子曰傅九，年二十九岁，好狎

游，常与倡家营办生业，遂与散乐林小姐绸缪。”

（�）小娘。唐李贺《歌诗编·洛姝真珠》：“真珠小娘下青廊，洛苑香风飞绰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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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调集》卷五元稹《筝》诗：“急挥舞破催飞燕，慢逐歌词弄小娘。”宋向子諲《南歌

子·郭小娘道装》词：“瑶林玉树出风尘，不是野草闲花，等闲春。”《金钱记》一折：

“正是小娘的爱的俏，老鸨爱的钞。”《罗李郎》一折：“乐歌钱是和小娘每吃酒耍子，乐

人弹唱伏侍的。”元好问《续小娘歌》：“唱得小娘相见曲，不解离乡去国情。”

（�）小扒头。宋元时期，民间称游娼为“小扒头”。如《酷寒亭》三折：“又无那胖
高丽去往来迎，又无那小扒头浓妆艳裹，又无那大行首妙舞清歌。”

（�）王母。宋元时期官妓的称谓之一。《酷寒亭》楔子：“我当了三年王母，如今纳
了官衫帔子，改嫁良人去也。”

（��）风尘。“风尘”一词，在宋元时期既指妓院，亦指妓女。柳永《少年游》词：
“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刘克庄《后村诗话》：“汴妓蔡奴⋯⋯潘子贱题其

传神云：‘嘉祐风尘中人亦如此，盛哉。’”《救风尘》三折：“妹子也，你试看咱风月救

风尘。”

（��）水表。《事林广记续集》卷八《绮谈市语》：“娼妇：水表。”《蹴踘谱·圆社锦
语》：“表，妇人；用表，使女；水表，娼妓；少女，五角表。”

（��）生。宋代称妓女为“生”，如《墨庄漫录》卷八：“政和间，汴都平康之盛，
而李师师、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声名溢于中国。李生者，门第尤峻⋯⋯靖康中，李

生与同辈赵元奴及筑球、吹笛袁陶、武震辈，例籍其家。李生流落来浙中。”

（��）行院。朱庭玉《梁州第七·妓门庭》套：“端的不曾见兀的般真行院；虽是个
女流辈，然住在花街柳陌，小末的谁及。”

（��）花旦。《宋元戏文辑佚·李婉复落娼》：“这个门庭难自拣，陷此身重为花旦。”
《青楼集》卷二《李定奴》：“凡妓以墨点破其面者为花旦。

（��）花娘。梅尧臣《花娘歌》：“花娘十二能歌舞，籍甚声名居乐府。”《南村辍耕
录》卷十四《妇女曰娘》：“娼妇曰花娘。”

（��）花姑。朱庭玉《夜行船·悔悟》套：“若是自家空藏瓶，梦撒撩丁，花姑不重
女猱轻，任谁，见哽。”

（��）弟子。《酷寒亭》一折：“每日价卧柳眠花，恋得那送旧迎新泼弟子。”《谢天
香》一折：“卖弄的有艳姿，则落的临老来呼弟子。”《罗李郎》三折：“把家财胡乱使，

占猱儿养弟子，我良言须逆耳。”

（��）妓弟。宋元时代对妓女贱称作弟子，犹言婊子，妓弟连称是带着轻薄口气的
说法。《都城纪胜·酒肆》：“天府诸酒库，每遇寒食节前开沽煮酒，中秋节前后开沽新

酒。各用妓弟乘骑作三等装束⋯⋯动大乐迎酒样赴府治。”《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

鬼》：“再吃一杯，我和你同去。我们过驼献岭九里松路上妓弟人家睡一夜。”

（��）表子。也作“婊子”，指妓女。明·陆嘘云《世事通考》卷一《人物》：“表子。
表，外衣也，言倡非内室妻子，乃外边苟合者。”《曲江池》二折：“也则俺一时间错被

鬼昏迷，是赡表子平生落得的。”

（��）姐姐。《风光好》四折：“姐姐，间别无恙，则被你想杀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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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子。《救风尘》三折：“不问官妓私科子，只等有好的来你客店里，你便来
叫我。”《百花亭》二折：“我苫着个科子，唤做白捉鬼。”

（��）粉头。明·陆嘘云《世事通考》：“粉头，妓者之称，言其以脂粉涂饰头面也。”
《金线池》二折：“如今又缠上一个粉头，道强似我的多哩。”《陈州粜米》一折：“俺两

个别无甚事，都去狗腿湾王粉头家里喝酒去来。”《金瓶梅》卷十五：“常言道：好子弟

不嫖一个粉头，粉头也不接一个孤老。”

（��）粉团儿。张可久《红绣鞋·湖上》曲曰：“控青丝玉面马，歌金缕粉团儿，信
人生行乐耳。”又，《小桃红·湖上和刘时中》曲：“三弦玉指，双钩草字，题赠粉团儿。”

（��）烟月。《谢天香》四折：“你不肯烟月久离金殿阁，我则怕好花输与富家郎。”
《刘行首》三折：“三百年守在古坟，二十载还了烟月。”

（��）烟花。《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只为杀了一个烟花妇人，变出得如此之苦。”
（��）浮花浪蕊。汤式《一枝花·赠玉芝春》套：“你道是浮花浪蕊，他须是灵根异
卉。”兰楚芳《粉蝶儿·赠妓》套：“浮花浪蕊我也多曾见，不似这风流的业冤。”

（��）猱儿。《罗李郎》三折：“把家财胡乱使，占猱儿，养弟子。”《谢天香》一折：
“先将那不会弹不会唱的除了名字，早知道则做个哑猱儿。”《东坡梦》四折：“你本不是

妓馆猱儿，堪做俺佛门弟子。”

（��）媃儿。王晔《折桂令·问冯魁》曲：“量你呵，有甚风流浪子，怎消得多情俊
美的媃儿！”

（��）狭邪。一作狭斜，即娼妓。古乐府有《长安有狭斜行》，述少年冶游事，故
名。又，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外遗》卷四《神仙·神名误称》记明代南北两京娼妓风

俗时说：“近来狭邪家，多供关壮缪像，余窃以为亵渎正神。后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

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师相詈，指其人曰：‘白眉

赤眼儿者’，必大恨成贸首仇，其猥贱可知。狭邪讳之，乃驾名于关侯。坊曲娼女，初

荐枕于人，必与其艾豭同拜此神，然后定情。南北两京皆然也。”

二

��分类

妓女的种类极其繁多，仅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所著的《黄莺儿》一书，就列有舞

妓、老妓、教妓、瘦妓、航妓、长妓、偷妓、秃妓、驼妓、肥妓、痴妓、富妓、饶妓、

矮妓、盟妓、疮妓、丑妓、瞽妓、优妓、售妓、病妓、贫妓、贪妓、醉妓、睡妓、黔

妓、拙妓、毬妓、妬妓、逃妓、孕妓、麻妓、村妓、哑妓、拖妓、跛妓、眇妓、钻妓、

淫妓等四十多种。如果我们再益以其他文献，则还可举出美妓、乐妓、歌妓、土妓、宫

妓、官妓、家妓、市妓、僧妓、名妓、歪妓、鬼妓、流妓等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妓女。大

致说来，中国历史上的妓女，可以依以下标准划分为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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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业标准

以妓女营业的对象为标准，可以划分为宫妓、营妓、官妓、家妓、市妓、僧妓等。

宫妓是指专门供奉宫廷的歌舞女艺人。其名称又有“宫妾”、“宫娃”、“宫娥”等。

她们的职责主要是在皇家举行的各种佳节盛会、宴宾典礼等场合上演出文艺节目，并在

平时为皇帝提供各种娱乐活动，一般不荐枕席。

营妓，又称军妓，是指设置在军营中的妓女，主要供将士淫乐。如《汉武外史》

云：“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息者。”到唐宋以后，营妓也对外营业，并经常

接待文官。《尧山堂外纪》：“唐宋间郡守新到，营妓皆出境而迎，既去犹得以鳞鸿往返，

靦不如异。”

官妓，是指入地方官府乐籍的妓女。如《喻世明言》第十七卷云：“原来宋朝有这

个规矩，凡在籍娼户，谓之官妓，官府有公私筵宴，听凭点名唤来祗应。”其主要职责

是供地方长官娱乐，在官府举办的各种宾客宴会上表演歌舞音乐等文艺节目，并侍筵侑

酒，一般不侍寝荐席。其名称除官妓外，又有公妓、官娼、官奴、官婢、官柳、籍妓、

籍娼、官身、官使妇人、府妓、邑妓、州妓、县妓等称谓。

家妓，是指私家蓄养在家中的妓女。由于家妓大半是能歌善舞、擅长音乐杂艺的美

貌女子，所以又称为“家乐”。如张翥《陪东泉学士泛湖》诗：“船头载家乐，竹里驻行

厨”。此外，家妓又有家姬、侍妓、侍姬、姬侍等名称。

市妓又称“商妓”，是指入籍的市井妓女，她们公开向嫖客提供声色服务，以获得

金钱等物质报酬。

（二）地域标准

所谓地域标准，就是以妓女的出生地为标准。它是随着市妓的产生而出现的，并随

着市妓的发展而发展。起初，人们对妓女的地域划分比较宽泛，有“南妓”、“北妓”之

说。但至唐宋时期，随着妓业的发展与繁荣，妓女的地域特征越来越明显地突出起来，

出现了“蜀妓”、“杭妓”、“吴妓”、“扬妓”、“京妓”等名称。到明清时期，妓女的地域

划分更为细致、更为具体。徐珂所编的《清稗类钞》一书就将妓女按地域划分为：京师

妓、天津妓、开封妓、郑州妓、奉天妓、兰州妓、山东大道妓、清江妓、苏州妓、上海

妓、江宁妓、扬州妓、杭州妓、芜湖妓、南昌妓、重庆妓、汉口妓、沙市妓、福州妓、

厦门妓、潮嘉妓、梧州妓、南乡妓、长沙妓等二十五种。

在上述这些地区的妓女中，以扬州、苏州、南京、杭州、成都、广州、开封等地最

为著名。

成都妓女早在唐代就扬名于世。薛涛以容色才调驰名西川，于是有“蜀出才妇”的

艳称。宋人也说：“蜀娼类能文，盖薛涛之遗风也。”由于蜀妓色才超群，因此风头十

足，引起了文人的爱恋、罗致，这种风气至宋代达到了鼎盛。宋费《成都宴游记》说：

“成都宴游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

服奢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

朝，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列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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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

杭州妓女，简称“杭妓”，其名声是从唐代白居易、元稹先后宦游浙江开始著称于

世的。白居易《霓裳羽衣歌》云：“移镇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谢好

筝，陈宠觱篥沈平笙。”对擅长乐舞、巧于应对的杭妓，流连不舍。到了北宋，杭妓的

名声更甚于唐代。秦观有“西湖水滑多娇娘”的诗句。而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期间，更是

倚翠偎红，“朝夕聚首，疲于应接，乃号杭倅为‘酒食地狱’”。当时的黄庭坚在《再和

元礼春怀十首》的序中道：“钱塘，江东一都会，风烟花月，不知其几坊几曲，变态恍

惚，使少年心醉而忘返。”南宋时的杭州，妓名更加炽盛，时有“色海”之称。色艺俱

佳的杭妓，使文人士大夫如醉如痴，销魂荡魄，沉溺其中，谓之登天堂，乐不思蜀。元

人熊进德作《竹枝词》云：“销金锅边玛瑙坡，争似侬家春最多。蝴蝶满园飞不去，好

花红到翦春萝。”

苏州的妓名始著于唐代。美妓真娘在唐代倾动一时，时人比于钱塘苏小小，诗翁白

居易、李绅、张祜、李商隐等都有诗赞美她。而白居易对苏妓的眷爱，更使吴姬美丽之

名大著于世。白居易在《忆旧游诗》中说：“江南旧游凡几处，就中最忆吴江隈。李娟

张态一场梦，周五殷三归夜台。”到了宋朝，苏州“船娘”的名声更扬名海内，吴门画

舫制度也趋于完备。这在苏东坡等人的诗文中已有详细描写，此不赘述。至近代，苏州

的妓业开始衰落，其地位由上海替代。《吴门画舫续录》说：“从前船娘缠头有余时，即

构楼台于近水处，几案整洁，笔墨精良。春秋佳日，妆罢登舟，薄暮维船，登楼重燕，

添酒回灯，宛如闺阁，遇风雨不出门，至严冬酷暑，虽千呼不出，今不能矣。花柳逢

场，亦转眼有盛衰之感。”但苏妓之声价仍然不减，遗风犹存。

扬州妓业在唐代就非常兴盛，时人于邺《扬州梦记》说：“扬州，胜地也。每重城

向夕，娼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

若仙境。”至宋代，扬州妓业已由盛较衰，远不能与苏杭相比。明代时，扬州妓业再次

崛起，扬州瘦马为举世所艳称。谢肇淛《五杂俎》说：“维扬居王下之中，川泽秀媚，

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固因水泽气多，亦其秀淑之气所钟，诸方不能

敌也。然扬人习以为奇货，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画琴棋之属，以邀厚值，

谓之瘦马。”清代，扬州妓业仍保持着繁盛的状态，如吴兰茨《扬州鼓吹词》序：“郡中

城内里城妓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时有“私窠子”、“半开门”、“苏

浜”、“扬浜”等名目。并将业务拓展到全国各地，形成了势力庞大的“扬州帮”。

南京妓业兴起于六朝时期，极盛于明代。钱谦益《金陵社夕诗序》曰：“海宇承平，

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曹大章《秦淮士女表》云：“当时胭脂

粉黛，翡翠鸳鸯，二十四楼，列秦淮之市，无有记其胜者。”清代南京的妓业，其繁荣

丝毫不亚于明代。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云：“闻之金陵父老云：秦淮河房，向为妓

者所居，屈指不过几家，开宴延宾，亦不恒有。自十余年来，户户皆花，家家是玉，冶

游遂无虚日。丙申丁酉（乾隆四十一二年间）夏间尤甚。由南门桥迄东水关，灯火游

船，衔尾蟠旋，不睹寸澜。河亭上下，照耀如昼。诸名姬家，广筵长席，日午至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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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客常满，樽酒不空。大约一日之间，千金靡费。真风浪之薮泽，烟月之作坊也。”

（三）职业标准

以妓女所从事的职业分工或所擅长的技能为标准，可将其划分为歌妓、乐妓、舞

妓、诗妓、词妓、饮妓、毬妓、优妓、绳妓等。

歌妓是指以歌唱为主要技能的妓女。如南朝梁何逊《何水部集·擬轻薄篇》乐府：

“倡女掩歌扇，小妇开帘织。”在宋代，有一种在酒店中卖唱的下等妓女。如《东京梦华

录》卷二《饮食果子》载：“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

之而去，谓之劄客，亦谓之打酒坐。”“油木梳”是歌妓的代称，《风光好》一折：“座上

若有一点红，斗筲之器盛千钟。座上若无油木梳，烹龙炮凤总成虚。”

乐妓，又称乐娼、乐娼等，是指擅长音乐表演的妓女。《吕氏春秋·古乐》：“帝颛顼

⋯⋯乃令鱼单先为乐倡，鱼单仍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又，《幽闲鼓吹》载元

载子伯和将乐妓十人赠康昆仑。“先有段和尚者，善琵琶，自制《西梁州》，昆仑求之不

与；至是以乐妓之半赠之，乃传焉———《道调梁州》是也。”它又可细分成琵琶妓、吹

笛妓、品箫妓、筚篥妓、琴妓等。后成为歌舞、音乐、滑稽和杂技表演等艺妓的统称。

声妓，是指古代宫廷及贵族家中的歌姬舞女。宋·王灼《碧鸡漫志·序》曰：“自夏

涉秋，与王和先、张齐望所居甚近，皆有声妓，日置酒相乐。”也作“声伎”，《新唐书·

太平公主传》：“供帐声伎，与天子等。”

饮妓，是指擅长侑酒的妓女。如《北里志》说：“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

聚，须假诸曹署牒，然后能置于他处。”在这种妓女中，以能做席纠者为上品。它不仅

酒量过人，而且须有敏捷的口才、丰富的知识及随机应变的能力。《觞政》：“凡饮以一

人为录事，以纠坐人，又谓之觥录事。饮犯令者觥录事绳之，投旗于前，曰某犯觥令。”

这里的“觥录事”就是“席纠”，又名“酒纠”或“觥使”，都盛行于唐代。觞政就是后

人所说的酒令，酒纠就是监令。在唐代，有许多名妓精于此道。如《烟花录》说：“妓

绛真与郑举举互为席纠，宽猛得所。”《北里志》说：俞洛真“亦时为席纠，颇善章程。”

（四）道德标准

以妓女的伦理道德或职业道德为标准，可将其划分为良妓、义妓、恶妓、奸妓、贪

妓等。

义妓，是指具有节操、信守节义的妓女。如钟将之所撰的《义倡传》就记载了长沙

一妓，“虽处风尘中，为人婉娩有气节。既与少游约，因闭门谢客，独与媪处。官府有

召，辞，不获，然后往，誓不以此身负少游也。”闻秦观死讯后，她立即“衰服以赴，

行数百里，遇于旅馆⋯⋯临其丧，拊棺，绕之三周，举声一恸而绝”。后人赞其“慕少

游之才，而卒践其言，以身事之，而归死焉，不以存亡间，可谓义倡矣”！此外，唐代

的娇陈、张红红，五代楚国的瑞卿，宋代杭妓薛希涛、台妓严蕊，元代的樊事真、毛惜

惜，明代的冯蝶翠、王翘儿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义妓。

恶妓、奸妓、贪妓、妖妓、泼妓等，都是一种品行恶劣、手段毒辣、胡作非为的妓

女。她们唯利是图，无恶不作，不择手段。如《续海上繁华梦》第二十七回说：“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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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本是一个猾妓，在麓曦满口娶她的时节，已料定此事不成，所以有逼他发誓等种种要

约，一心做到节上，骗了他局帐到手再说。”

（五）相貌标准

以妓女的外貌特征为标准，可将其划分为：美妓与丑妓，长妓与矮妓，肥妓与瘦

妓，大脚妓与小脚妓，白妓与黑妓，以及瞽妓、哑妓、秃妓、驼妓、麻妓、跛妓等。

美妓是指容貌美丽的妓女。历代对妓女的美，要求不一，但其特征大致有二：一是

要有天然美，如古人所谓“肌体玉色”、“白如玉脂”、“肌肤玉雪”、“双腕如藕”、“瞳人

点漆”；二是要娇小玲珑，如“纤妍俏洁”、“腰支轻亚”、“娉婷娟好”、“容貌娟妍”等。

丑妓是指相貌丑恶的妓女。《黄莺儿·丑妓》描绘道：“生就面皮黄，厚胭脂，不耐

妆，无盐嫫母争些像。床眠半张，泪倾两行。妈儿要打无钱棒，问穹苍，蛾眉臻首，何

不遣为娼。”

长妓，是指个子较长的妓女。《黄莺儿·长妓》云：“仰面觑多娇，出兰房须折腰。

墙头露出如花貌，不是宫妆髻高，也不是绣鞋底高。拜如绰楔因风倒，对芭蕉，太湖石

畔有个女曹交。”

矮妓，是指个子低于常人的妓女。《黄莺儿·矮妓》说：“螺髻绾宫妆，尺五裙，扫

地长，两层高底歪缠上。僬侥其房，侏儒配双。床间半段偎衾帐，枕边厢，风情不减，

纵矮有何妨。”

肥妓是指身体肥胖的妓女。《黄莺儿·肥妓》云：“缩头胀彭亨，步蹒跚，喘风迎半

窗遮却梧桐影。蹄儿百斤，肚儿百斤，牙床压倒频频整。肉卿卿，除非弥勒，方认是轻

盈。”

瘦妓是指身体瘦弱的妓女。《黄莺儿·瘦妓》云：“弱质不胜衣，乍临风体欲飞。罗

礻阑宽腿疑无髓，花容半衰，柳腰半摧，硬巴巴被裹添枯鬼。忒情癯，亭亭骨立，堪作

沈郎妻。”

秃妓是指头顶秃发的妓女。《黄莺儿·秃妓》云：“云鬓已全稀，晓来妆，青麝煤，

钗头金凤簪边坠。髻儿是假的，髭儿也是假的，欲盘龙凤浑无计，入招提，色空空色一

样比丘尼。”

驼妓是指驼背的妓女。《黄莺儿·驼妓》：“背耸肉山尖，俨僧尼，向佛参，磨兜头屈

肩窝畔，迎郎太谦，送郎太谦，春郊舍翠偏方便。雨云酣，枕边绣褥渐渐压成潭。”

瞽妓，是眼睛失明的妓女。《黄莺儿·瞽妓》：“自小把明伤，幸师傅，伎俩长，琵琶

箫管兼清唱。安家口粮，栖身赁房，诸般尽靠奴身上。讲词场，百家小说，战国与残

唐。”

哑妓是指嘴巴不会说话的聋哑妓女。《黄莺儿·哑妓》：“倚席悄无欢，总千金，一曲

难，笙歌空闹邻姬馆。篌箜儿只暗弹，琵琶儿只暗弹，强将象板随人按。这勾栏，耳聋

姑老，翻作辶尧梁看。”
麻妓是指满脸麻点的妓女。《黄莺儿·麻妓》：“绣阁俏婵娟，恨朝朝，害粉钱，庞儿

乱扑梨花片。千圈万圈，不方不圆，水沤满泛青陂面。贴花钿，繁星拱月，点破镜中

���

O� O�O�O�O�O�O�

珍
黑
二
十
四
史

�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妓
女
史



天。”

跛妓是指走路跛脚的妓女。《黄莺儿·跛妓》：“踯躅步难娇，锦裙礻阑，满地扫，画

堂咫尺行难到。走时节体摇，立时节腿翘，怎能匍匐邯郸道。要风骚，凤鞋一只，须衬

底儿高。”

眇妓是指一只眼睛瞎的妓女。《黄莺儿·眇妓》：“笑盼恨多亏，倚门儿，半掩扉，生

来只眼常如睡。这一边是伊，那一边是伊，盈盈秋水浑无对。害相思，五更栅枕清泪一

行垂。”

（六）年龄标准

依妓女年龄的大小，可将其划分为老妓、雏妓等。

老妓有二层意思，一是指人老珠黄的妓女，二是指妓龄较长的妓女，这里说的是前

一种。《黄莺儿·老妓》描绘道：“扭捏做行藏，请三番，不出房，半真半假妆模样。酒

推怕尝，肴推懒尝，锅前冷饭将茶汤。好肥羊，明朝时退，馋口枉思量。”于此可见，

老妓的生活是极为艰苦的。

雏妓是指未成年的妓女，又称“幼妓”，一般年龄在十六岁以下，未破瓜。如《九

尾龟》第十回载道：“原来仰正叫来的局是个雏妓，叫做小媛媛，年只十五，玲珑第一，

娇小无双，大家都赞他是个后来之秀。”

（七）活动标准

以妓女经营活动的方式为标准，可将其划分为坐妓和流妓。

坐妓是指固定于妓院或家中卖淫的妓女，如“住家妓女”就是其中的一种。

流妓是指到处流动出卖色相、技艺的妓女。如清二石生《十洲春语·捃余》：“苏杭

流妓有来郡赶唱者，多卜寓于三法卿沙泥街后市诸巷，谓之堂名。”也称“游娼”，如

《名山藏·列女记》所载的京师名妓邵金宝，就是一名游娼。

（八）政治标准

以妓女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为划分标准，可将其分为公妓与私妓两大类。

公妓原是指官家所属的妓女，其中供皇帝淫乐的叫宫妓，供文官淫乐的叫官妓，供

将士淫乐的叫营妓。到后来，人们把凡向政府纳税、核准营业的妓女都叫作公妓。如在

旧上海，公妓可以分成“长三”、“幺二”、“咸肉庄”、“雉妓”、“外国堂子”等十多类。

私妓，顾名思义就是私人拥有的妓女。其中蓄养在贵族或有钱人家中的妓女叫家

妓；不向政府纳税、没有营业执照的叫暗妓、野妓。其名称甚多，主要有私娼、私窠

子、私窝子、土妓、私科子等。如《古今小说》卷三：“原来这人家是隐名的娼妓，又

叫做私窠子，是不当官吃衣饭的。”又，《陶庵梦忆》卷四《二十四桥风月》说：“不隶

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如近代上海妓女中所谓“荡

白”（又名“淌白”、“淌排”）、“半开门”、“私门头”、“抛岗女郎”等名目，都属于私

妓。另外，在澡堂卖淫的汤女，在旅店卖淫的饭盛女，在茶馆卖淫的茶屋女，在酒楼卖

淫的陪酒女郎，在发廊卖淫的洗头女等等，也都是暗中卖淫的妓女。

（九）财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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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妓女私人所拥有的财产，可将其划分为富妓和贫妓两大类。

富妓是指财产丰厚的妓女，她们一般都是色艺超俗的名妓，过着锦衣玉食的奢侈生

活。《黄莺儿·富妓》云：“峻宇且雕墙，有金钗十二行。山肴海蜡排方丈，嘉宾满堂。

奉笏捧觞，轻敲檀板低声唱。这铺张，迷魂阵势，享用僭侯王。”

贫妓是指一无所有的妓女，度日艰难，终日为生计所愁。《黄莺儿·贫妓》曰：“眉

锁郁难开，布为裙，荆作肤，红罗帐里钟馗卧。鼎铛的不来，许米的不来，来的幻就无

盐妇。插牙梳，似山昆风雪，谁伴饮茅柴。”

（十）组织标准

以妓女的组织形态为标准，可划分为断帐妓女、押帐妓女、捆帐妓女、自家妓女

等。

断帐妓女又称套人、讨人或无期妓女，是指因家贫而被父母兄弟卖入妓院或被人贩

子拐卖到妓院而成为妓女者。由于卖身文契捏在妓院老板的手中，她们好似孙行者上了

紧箍咒，再也不得自由，存亡死活只能听天由命，常受妓院老板的虐待、毒打，一切任

凭老鸨的摆布和管束。另外，做断帐妓女还有许多规矩，第一就是不许有私蓄。即使向

客人抄得一点儿小货，老鸨也要搜括得去，甚至塞在袜筒里、鞋底里的一两张钞票，也

会被老鸨搜去。她们的生活在妓女中最为悲惨。

押帐妓女，又称年期妓女，是一种押帐给妓院卖淫的妓女。她们与老板订有契约，

从中获得一笔身价钱，并以自己的身体为抵押，在妓院包做一定期限的妓女。年期一般

为三至十年。期限内与断帐妓女一样，听凭妓院老板的管束和摆布，无人身自由。年期

内所挣的钱和嫖客所送的礼物，一律上交给妓院老板。老板只负责妓女的最低生活费和

税金。期满后解除契约，还其人身自由。如押帐没有满期，也可以用钱赎身。可以说，

这是一种半自由性质的妓女。

捆帐妓女，又称捆帐伙计、退帐妓女，是一种因负债而将自己身体捆在妓院还帐的

妓女。捆帐妓女与妓院老板订立契约，由老板贷给银洋，名为“带档”，在契约规定的

期限内为妓院卖淫，以其收入所得偿还妓院债务。她们的待遇较断帐妓女、押帐妓女要

好得多，除“正帐”（即陪同嫖客饮酒吃茶及夜宿所得钱财）与老板四六或三七分成外，

所得“小货”（即嫖客额外赠送的银钱、首饰之类）全归个人所有，老板不得沾润。此

外，捆帐妓女每月还有例假两夜或四夜，有家的还可以回家探亲。

自家妓女是一种自由身的妓女，如无丈夫，可以由得自己做主，从良嫁人，他人不

得干涉。她们在妓院中的收入，一般与妓院老板四六分成，故又称“分帐伙计”。但妓

女的化妆、衣服、医药等费自理，食宿费则由妓院老板负担。

除上面四种外，还有所谓的自混妓女、大活妓女、小活妓女、照天妓女等名目。自

混妓女借窑主的房子或营业许可证营业，每天收入四六分成，窑主分大头，特殊开支双

方另议。大活妓女也借窑主的房子营业，其吃住由窑主负责，妓女每天的收入百分之四

十归窑主，其他费用自理。小活妓女是指只向妓院老板租借房子营业的妓女，她只交房

租，其他与妓院老板无关。照天妓女则按天向妓院老板借住房子营业，每天的卖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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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四六分成，其他费用双方均摊。

妓女的分类，除按上述的十种标准分类外，还可依据妓女是否“破瓜”分为“清倌

人”和“红倌人”，或“小先生”、“大先生”；依妓女是否患性病，分“清水货”和“浑

水货”；等等。

��妓女的等级

中国历史上的妓女，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划分出高低有序的等级层次。在传统上，

人们常常以妓女的色艺为标准，将其划分为上、中、下数等。但这种划分失之偏颇，并

不科学，因为同为妓女者，还有官妓与私妓之分，有富妓与贫妓之分，等等，我们很难

说她们同属于一个层次。所以，我们对妓女等级的分层，应该考虑到影响其等级序列的

主要因素（如容貌、技艺、身份、贫富），确定一个多元综合的标准。

从历史上看，历代对妓女的等级划分标准颇不一致。最初，人们是以妓女的色貌为

主要划分标准的。如前秦苻坚破邺后，赐大将王猛“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妓三十

八人”。很显然，当时妓女的划分标准是以色貌为主，技艺次之。

到唐代，人们对妓女的等级划分标准有了较大的变化，以技艺为主，色居次位，身

份再次。以宫廷教坊妓的等级划分为例，就以她们歌舞技能的“工拙”为标准，“尤者”

谓之前头人（或称内人），常在皇帝面前表演节目，故“内人带鱼，宫人则否”。长安北

里妓的划分也是如此，如头角名妓绛真“善谈谑，能歌令。常为席纠，宽猛得所。其姿

容亦常常，但蕴籍不恶，时贤雅尚之，因鼓其声价耳”。郑举举“充博非貌者，但负流

品，巧诙谐，亦为诸朝士所眷”。张住住，“少而敏慧，能辨音律”。由此可见，唐代社

会最注重妓女的技艺。能歌善舞者居首，“诙谑言谈”居次，“音律”再次，“居住及饮

食”为最末。而妓女的色相则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无足轻重了。从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

唐代妓院对妓女的等级区分也是如此。如假母杨妙儿家有数妓，“长妓曰莱儿，字逢仙，

貌不甚扬，齿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以敏妙诱引宾客，倍于诸妓，榷利甚

厚⋯⋯次妓曰永儿，字齐卿，婉约于莱儿，无他能。次妓曰迎儿，既乏丰资，又拙戏

谑，多劲词以忤宾客。次妓曰桂儿，最少，亦窘于貌，但慕莱儿之为人，雅于逢迎”。

宋元时期，社会上对妓女的等级划分标准则强调“色艺”。色艺俱绝者为上等妓女，

时称上厅行首、上厅角妓或花魁等。她们是官妓中的头人，在官厅表演歌舞节目时常常

排在队伍的前头。如《清平山堂话本·曹伯明错勘赃记》：“有一个妓者，唤做谢小娥，

年二十二岁，生得千娇百媚，是个上厅行首。”《宣和遗事》亨集：“这个佳人，是两京

酒客烟花帐子头京师上停行首，姓李名做师师。”《青衫泪》一折：“小字兴奴，好生聪

明，尤善琵琶，是这京师出名的角妓。”《青楼集》也常常用“色艺两绝”来概括名妓的

魅力所在，如称京师名妓曹娥秀“赋性聪慧，色艺俱绝”；周人爱“姿艺并佳”；事事宜

“姿色歌舞悉妙”；王玉带、冯六六、王榭燕、王庭燕、周兽头“皆色艺两绝”，等等。

另外，气质标准也被人们提到日程上来，如《青楼集》说李娇儿，“姿容姝丽，意度闲

雅，时人号为‘小天然’。花旦杂剧，特妙。”天然秀，“丰神靘雅，殊有林下风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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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尤度越流辈；闺怨杂剧，为当时第一手”。张奔儿，“姿容丰格，妙于一时。善花旦杂

剧”。李真童，“色艺无比，举止温雅，语不伤气，绰有闺阁风致”。喜温柔，“姿色端

丽，而举止温柔。淮、浙驰名，老而不衰”，等等。从夏庭芝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元人

心目中上等妓女的标准，除“姿容”、“技艺”并佳外，还强调她们“意度”、“丰神”、

“举止”等方面不凡气质，即必须具备外形、技艺和气质三者的完美结合。根据这一标

准，宋元人将妓女划分为以下数等：色艺俱绝为上等，有技艺为中等，仅有姿容为下

等。

技艺标准在宋元时期位居姿容标准之上，仍占有首要地位。宋代妓女的技艺以按物

咏题为上，谈笑诙谐次之；元代妓女的技艺则以弹唱歌舞为上，谈笑诙谐次之。如《青

楼集》对当时妓女的评述，就以“艺”为主“色”为次。喜春景，“姿色不逾中人，而

艺绝一时”；朱锦秀，“虽姿色不逾中人，高艺实超流辈”；和当当，“虽貌不扬，而艺甚

绝”；陈婆惜，“貌微陋”，然“善弹唱，声遏行云”；珠帘秀“脊微偻”，双目失明，然

“杂剧为当今独步”；王玉梅“身材短小，而声韵清圆”，“善唱慢词，杂剧亦精致”；等

等。可见，有艺无色的妓女在元代仍然可以大出风头，而仅有姿色的妓女在当时很难挤

入上等的行列。

明清时期，人们常常根据才情色艺分列妓女的等级品目。如天启元年，潘之恒作

《金陵妓品》，他将三十二名妓女分成四类品评：一曰品，典则胜；二曰韵，丰仪胜；三

曰才，调度胜；四曰色，颖秀胜。然而从当时嫖界名士的评语中我们仍可看出，“色”

已成为当时人们衡量妓女等级的重要标准，居主导地位。

近代上海妓女的等级划分，“第一要讲究资格，第二就是讲究应酬，那色艺两字竟

可以不讲了”。大致说来，可分成以下几等：

（�）女校书：女校书又称“词史”，为书寓妓女，是妓女中等级最高的一种。一般
都是色艺俱佳，卖艺不卖身，只给客人说书弹唱、侑酒主觞，不公开留客人宿夜。

（�）长三：长三妓女比“女校书”次一等，但也属高等妓女，人称“倌人”或“先
生”。她们也和女校书一样，以“卖唱不卖身”为标榜，抬高身价，但留客人宿夜的现

象司空见惯。十九世纪末沪上红极一时的“四大金刚”：林黛玉、金小宝、张书玉、陆

兰芬，便是长三妓女。

（�）幺二：幺二妓女属中等妓女，她们大都是老鸨的“讨人”或“押帐”妓女。因
其出局必银币二元，故名。

（�）野鸡：野鸡妓女属下等妓女，它又可分成两等，即住家野鸡和普通野鸡。前者
的地位及身价等都高于后者，平时只应酬几户熟客。而普通野鸡妓女的生活要悲惨得

多，“三更半夜、风雨雪雹还要立在街心，倘然没得客人，还要被老鸨毒打。即使有客

人，那些地方进出的全是下流肮脏的人，容易生梅毒、疠子颈，不到多时，便要送脱性

命”。

（�）钉棚：钉棚为上海最下等的妓女。嫖客只要出银币三角，便可于光天化日之下
宣淫，俗曰“打钉”。这等妓女大多老丑不堪，生意盛时一天要接待十多位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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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海外，哈尔滨、北京、开封等地的妓女也分成四五等。如哈尔滨的妓女共分五

等，头等唤做“排座”，二、三等俱名“下处”，四等的名“卖门子”，五等是“老妈

堂”。大致说来，哈尔滨的“排座”犹如上海的“长三”；“卖门子”如上海的“花烟

馆”；“老妈堂”俱是些中年妇女，也是下等阶层寻欢之地。

当然，妓女的等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妓女年龄、资财及身体状况的变化，妓

女的等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般来说，从头等妓女沦落到下等妓女，运气好的或手

段高的，可以经过七八年，甚至十多年，但绝大多数只在三五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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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妓女回顾

一、起源

��萌芽

张敏筠先生认为，“卖笑的起源必须完全向社会的历史的方面加以探求。当蒙昧时

代，人类过着集团婚的时代，决无卖笑现象的存在，在该时代以前，乱婚及无规律的性

交时代，更无所谓卖笑事实的存在。故知，卖笑是在以后的时代所发生的现象⋯⋯不

过，在这个时代，类似卖笑的事实也许有例外的存在。例如某一女子因为食物不足，便

委身他集团的男性以交换食物；在生活资料缺乏的时代，当常有这种现象。其后进入父

系氏族社会，私有财产和对偶婚开始萌芽，在另一方面，因有奴隶的出现，卖笑也随之

增加，这是不难想象的。在氏族社会，被其他种族所虏掠，变为俘虏，遂沦为奴隶，其

中也有女子，遂被压抑为隶属的阶级。其后，在父家长的氏族内，发现一夫多妻制。当

一夫一妻制初发生的时候，有权力的族长、酋长、僧侣都采一夫多妻的形式。一部分女

奴隶未能被选入妻妾之列，便有意识地卖身以博取利益，这也是不难想象的事实。不仅

限于奴隶，即在氏族内的下层阶级女性的一部分也有这种倾向。即今日在未开化人种之

间，仍不重视结婚前的贞节，未婚的女子多靠卖笑以作出嫁时的资财，南洋土人的女

子，即多此例。这种现象，其后，因生产发达，单纯的物物交换进化至于商品和货币交

换的阶段，卖笑以更明显的形式而出现，作成人肉市场。在这时代，适当生殖器崇拜观

念发达的时期，认性行为是一种神秘的欢乐，从自由的集团婚进入一夫一妻制，男性突

然受这制度的束缚，故藉物质的报酬以图获得女性的肉体，这也是不难想象的事实。最

初当是强制的或意识的，但也许有偶发的卖笑的行为的‘娼妇制’（Ibfufsjtn），经久
之后遂逐渐变为恒常的职业的卖笑”。

张先生的这一论点颇具说服力，令人信服。在过去，学术界往往以为中国妓女起源

于“巫娼”，事实上，这一说法令人置疑。首先，该派的立论是从女巫善歌舞同后世娼

妓相似这一点出发的，但却忽略了后世女子为妓的根本原因是为经济或政治所迫。其

次，该派在论证时所采用的类比推理及有些论据也是站不住脚的，其论点明显受到西方

学者所谓的“宗教卖淫”说的影响，不适合中国国情。对此，张敏筠、武舟诸先生曾在

论著中加以说明，此不赘述。

确切地说，中国妓业的产生是同氏族社会私有制的出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

在一夫一妻制形成之后，社会对婚姻性爱有了一定的限制，人们有了贞操和淫乱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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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之后。在当时，一些氏族部落首领和少数家长，利用担任公职的方便条件，在对内

分配产品、对外进行交换的过程中，把一些集体的财产据为己有，粮食、货币和奴隶等

都成为他们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妓业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基础。

同时应该指出，妓业的产生还与原始人的性爱观念有关。在父系社会时期，男女两

性关系除了生育的需求外，还出现了性爱的要求。《诗经·二南草虫》中所描写的“亦既

覯上，我心则降⋯⋯我心则悦⋯⋯我心则夷”等关于性快感的愉悦心理已在原始先民身

上出现。但在一夫一妻婚姻制度里，男女两性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限制，乱伦受到禁

止，男子在性生活中不能为所欲为，必须考虑群体和社会的利益。

私有制的产生和性爱观念的出现，终于使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

的献身成为可能，并最终导致了淫业的出现。娼妓制度作为文明时代的产物，较之人类

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的群婚杂交等方式要进步得多。“从表面上看来，娼妓制度是一种

买卖关系，是一种受契约形式保护的性行为，它不受契约之外，金钱之外的役使和凌

辱。它不但比群婚、多偶婚、抢劫婚进步，也明显地比男子不用金钱或物质，就凭权

力、等级而任意占有妇女的一夫一妻多妾制进步”。

��奴隶妓女的时代

奴隶妓女，是夏商时期妓业最为显著的特征。在这一时期，不仅作为最高统治者的

天子拥有成千上万的“女乐”、“倡优”，而且诸侯士大夫家中也蓄养有大批的“床上奴

隶”，这些都成为中国妓女史上宫妓和家妓的前身。

从文献资料来看，宫妓早在夏王朝时就已出现。汉刘向《列女传·夏桀末喜传》记

载：

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

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末喜于膝上，

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为酒池可以运舟⋯⋯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

乐。

又，《管子·轻重》载：

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桀无

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

由此可见，宫妓一开始就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反映了统治阶级荒淫无度的本质。

与夏王朝一样，商朝最末一个国王帝辛，即殷纣王，也是一个好色淫乱的暴君。

《史记·殷本纪》在描写帝辛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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